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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学服字„2020‟3号 

 

 

东北大学关于进一步做好 2020 届毕业生 

就业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部门： 

我校历来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

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，广大学生工作干部特别是毕业生辅导员们，

克服重重困难，在应对疫情的同时积极作为，全力以赴奋斗在就业、

服务、指导一线，为稳定我校2020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做出了巨大

的努力，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。当前，2020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已

进入关键冲刺阶段，为全面落实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发挥高

校辅导员作用助力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厅函„2020‟

11号）要求，进一步做好我校2020届毕业生就业工作，现将有关

工作通知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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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明确领导责任 

各学院（部，以下简称学院）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、加强组

织领导，从讲政治、讲大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的

重要性和必要性。同时，要结合实际，成立分党委书记、院长任双

组长的院级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，切实落实学院主体责任及学

院负责人领导责任，抓紧抓实抓细毕业生就业“一把手”工程，构

建毕业生充分、高质量就业长效工作体制机制。 

二、把握学生动态，准确分类统计 

各学院要准确实时地掌握每名毕业生的就业动态，并按照教育

部要求对毕业生就业状况进行分类统计。对于已经就业的毕业生，

各学院要配合学生指导服务中心做好信息统计和相关材料留存工

作，督促毕业生尽快落实相关就业登记手续，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

对于未就业学生，要建立未就业学生台账，详细了解待就业（有就

业意愿未就业）毕业生群体的求职意向和暂不就业（暂无就业意愿）

毕业生群体的不就业原因。 

三、精准就业指导，提升就业能力 

帮助待就业毕业生设定符合现阶段社会人才需求环境和自身

实际的求职目标，树立“先就业，再择业”的就业理念，合理调整

职业规划，关注国家及各地助力就业的各项新政和“三支一扶”“部

队文职”“参军入伍”等多样化就业渠道。对于暂不就业毕业生，

要引导其认清就业形势，摒弃“缓就业、慢就业”思想，转变观念，

积极投身职业实践，“在危机中育新机，于变局中开新局”。尤其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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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化对“继续考研”毕业生的指导与引导，避免盲目跟风。同时，

加强对学生线上、线下求职应聘技术方法的培训与指导。 

四、整合利用资源，打赢“就业攻坚战” 

充分利用好教育部“24365校园招聘服务平台”“全国高校毕

业班辅导员就业工作平台”、东北大学毕业生就业信息网、“东大职

业发展”微信公众号以及学院科研合作单位、校友企业等各级各类

资源，优先为待就业毕业生推荐工作岗位。根据待就业学生求职意

向，实施“一人一策”“分类帮扶”。学校将会同各学院一起开展“百

日冲刺”活动，确保打赢2020年“就业攻坚战”。 

五、聚焦重点群体，保障充分就业 

重点关注农村生源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、52个未摘帽贫困县

生源地、残疾毕业生、少数民族学生、湖北籍毕业生等特殊群体，

要加大对上述群体的就业指导和岗位推荐等方面的帮扶力度，保障

特殊群体充分就业，力争实现建档立卡贫困家庭、52个未摘帽贫

困县生源地毕业生100%就业。 

六、延长就业服务，毕业“不断线” 

受疫情影响，本届毕业生就业进程相对滞后。公务员招录考试、

事业单位招聘考试等考试录用类岗位可能会在毕业生毕业离校后

开展，后续就业进展情况时刻变化，需要及时做好就业跟踪指导与

服务。各学院要做好对2020届毕业生延长指导服务期的思想准备，

保证毕业生离校后就业工作“不断线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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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建立激励机制，完善评价体系 

学校对各学院就业工作开展专项考评，考评结果将与学校年底

目标考核工作相挂钩，对于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

励，对工作开展不力的单位和态度消极懈怠的个人及时予以督促和

指导，确实有不作为且对所负责的毕业生就业工作带来损失的人

员，将取消其评优资格并建议学院党委记入年终绩效考核。 

 

 

东北大学 

2020年 6月 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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